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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8日下午，随着英语考试结束
铃声响起，山东省2015年高考终
于结束。刚在高考的熔炉中历练
过，考生的心情想必五味杂陈。
高考结束，他们会以什么样的行
动和心情面对呢？考试结束又会
带来哪些化学反应呢？

据网友预测，今晚济南各
KTV、烧烤摊会人满为患，迅速被
考生“占领”。

@北风吹：今晚别去KTV凑
热闹啊，肯定都是人。

@橙色面子尧：办宽带，染头
发，然后去网吧，发现没机子了。
ps：今晚各大电影院、网吧、理发
店、烧烤摊注定人满为患。

这边高考刚刚结束，那边有
人已经开始为假期做好规划了，
网友预测机票也要水涨船高了。

@WITF-勇敢：高考结束，现
在开始筹备西藏之旅。

@莲藕形的胖妞妞：旅游区
又要挤满学生党了，飞机票又要
往上涨了。

也有网友预测，未来自己的
智商将急剧退化。

@兰天：高考结束了，我人生
中最聪明的时候已经过去，从今
天开始，我的智商将开始急剧退
化。

还有网友不忘文艺一把，表
达对高中、高考无限怀念之情。

@安梦琪：高考并不能决定
一生，却可以让我们记住一辈
子。一个夏天，三年同行，几张试
卷，让我们各奔东西。

@Unterny：考完兴奋了一秒，
怀念了一世。

葛原生态

高考完兴奋了一秒

怀念了一世

外外来来车车辆辆禁禁入入小小区区，，槽槽点点在在哪哪儿儿
□于悦

据《齐鲁晚报》6月5日C06

版报道，某小区因有“无证车辆
禁止入内”的门规，导致给居民
送货的车联系了半小时才能
进。而限制甚至禁止外来车辆
入内的规定，目前在济南许多
新式小区普遍存在。物业称这
是为安全起见，但由此给业主
带来的不便也引起诸多争议。

不让外来车辆进小区，从
物业的角度讲，主要原因有两
点：一是小区内停车位数量有
限，无法容纳每日的来访车辆，

二是对业主人身及财产安全负
责，防止不法分子进入。居民都
希望生活在安静安全而不是嘈
杂危险的小区环境中，所以这
两种考虑都无可厚非。《济南市
物业管理办法》中也规定物业
可限制无车位车辆进小区。从
这个角度说，物业禁止外来车
辆入内，也算于法有据。

可住宅区无法成为与世隔
绝的世外桃源，需要和外界产
生联系。开个车走亲访友，谁都
不愿意因为找不到车位扫兴而
归；家里新添置了家电，自己从
院门口搬到家里实在费事；腿

脚不便的老人坐出租回家，也
理应让车送到楼下，否则便有
违情理和人性。因此，笔者看
来，规定要严格，也要考虑人性
化的管理，限制外来车辆进小
区也不等于一刀切地禁止。

物业管理不妨多一些人性
化细节。比如，在封闭式管理的
小区，安保可以对外来车辆进
行登记并联系业主验证来访人
身份。还应多规划出几个临时
停车位，并规定临时停车时间，
让来访车能有地方停，不至于
占据公共道路。也可借鉴一些
小区给快递公司登记备案的方

法，固定的送货车、快递员可直
接送货上门，免去自取麻烦。再
者，小区门前标着的“外来车辆
禁止入内”的提示语，因为太简
单粗暴，让许多市民看起来不
太舒服。其实，这个标语完全可
以换成更加缓和的语句。

此外，小区的管理应当由
物业公司和业主一起拿主意，
在物业规定与业主意见产生
分歧时，业主有权与物业协
商。因此，对外来车辆进小区
的具体细则，还得多听听各方
说法，在安全与方便之间找到
最大平衡点。

对对私私设设乱乱拉拉，，别别总总等等出出事事了了才才重重视视
私设停车场，乱拉钢丝绳，

使得夜行人小王被勒脖，以致生
命垂危。（详见《齐鲁晚报》6月7日

《人行道上遭钢丝勒脖生命堪
忧》的报道）看了这则报道，我心
里很为伤者难过，但愿他能转危
为安，恢复健康。可是，这件原本
不该发生的悲剧为什么发生了？
深刻反思其中的原因，或许能让
我们再次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
故重演。

因人行道上被“私设乱拉”
导致的伤害事件，此前也发生过
多起，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显
然是没有引以为戒。根据笔者的
现场观察，发生事故的那段人行
道约有四米宽，又处在闹市区的
振华商厦楼前。在不太宽敞且行
人较为密集的人行道上设置停
车场，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为了
防盗乱拉钢丝绳截断人行道的

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侵占
和截断人行道，就意味着给行人
制造了安全隐患，况且钢丝绳对
人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知
道看车人为什么不听他人劝阻，
执意而为。虽说此次伤者在人行
道上骑摩托也属违规，但无论怎
么说，事故的主要责任还是应当
由“私设乱拉”来负责。

人行道是为了方便行人通
行，保证行人安全所专门开辟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论有什么理
由都不能侵占人行道。在人行道
上摆摊设点是这样，在人行道上
乱停泊同样也是如此。说实话，时
下这种在人行道上私设停车场
的情况不是个案，但“多见”并非
就是合法的事，这就如同乱停泊，
数量再多也是不合法的。

法无授权不可为，那么，是
谁允许在那儿设置停车场呢？又

是谁雇用看车人在那儿看管收
费呢？从看车人“前段时间上面
来人说原先拉的布条太难看，让
我弄得好看点”来分析，停车场
显然不是她私自所设，看车收费
也就非她个人行为。所以说，此
次伤害事故，看车人“乱拉”有责
任，允许私设停车场的单位也脱
不了干系。

社会是由人集合而成，如果
没有规矩约束，任其各行其是，社
会就会陷入无秩序的混乱之中。
当然，解决在人行道上私设停车
场的问题，还有待于从源头上做
文章。也就是在规划高楼大厦时
应当为停车场留足空间，不能
为了追求容积率而使得车辆无
处停放。亡羊补牢迟也罢，不迟
也罢，相关部门都应当对“私设
乱拉”情况展开排查，以清除隐
患，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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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有话明说

□杨曙明

葛有么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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